
　

青岛市人民政府文件
青政发 〔２０１３〕２６号

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

贯彻鲁政发 〔２０１３〕１３号文件

进一步完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

各区、市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,市直各单位:

为贯彻落实 «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

度的实施意见» (鲁政发 〔２０１３〕１３号),进一步完善我市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制度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统一个人缴费标准

我市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标准统一设为每年１００元、３００

元、５００元、６００元、８００元、１０００元、１５００元、２０００元、２５００

元、３０００元、４０００元、５０００元１２个档次.其中,１００元档次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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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于低保家庭成员等缴费困难群体.除１００元档次外,参保人

自主选择缴费档次,按年缴费,多缴多得.个人年缴费额或集体

补助 (含其他资助)均不得超过最高缴费档次.对重度残疾人,

市、区 (市)政府按５００元的标准代缴不超过１５年的养老保

险费.

市政府将依据国家、省规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居民收入

增长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标准.

二、完善缴费补贴政策

市、区 (市)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适当补贴,补贴标准为

每人每年３０元,缴费即补.各区、市对选择３００元以上缴费档

次的,可以提高补贴标准,具体标准由区 (市)政府确定.居民

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,实际年龄距养老金领取年龄不足１５年的

参保人,达到养老金领取年龄时补缴养老保险费的,对补缴部分

(不含应按年缴费而未缴费或中断缴费的)给予缴费补贴;其他

补缴养老保险费的,政府不给予缴费补贴.

三、调整丧葬补助金制度

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领取人自死亡次月起停止发放养老

金.相关人员在待遇领取人死亡后３０日内办理居民养老保险注

销登记的,一次性发给丧葬补助金,标准为１０００元.丧葬补助

金由区 (市)财政负担,不得从个人账户基金中列支.

四、强化基金管理监督

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,实行 “收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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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条线”,单独记账、核算,按国家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,任

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挤占、挪用.各区、市政府要加强居民养老保

险基金筹集,确保各项政府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到位,确保基础养

老金按时足额发放;要按规定加强个人账户管理,个人账户储存

额只能用于个人账户养老金支付,不得违规提前支取或挪作他

用.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基金监管职责,财

政、监察、审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实施监督,确保基金安全.

各级公安部门要积极推进公安户籍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网络联网、

信息共享.

五、加强经办能力建设

健全市、区 (市)、街道 (镇)、社区 (村)四级经办服务体

系,结合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,整合经办管理

资源,明确工作职责,加大经费投入,确保居民养老保险经办管

理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.各区、市要加强社区 (村)协办员队伍

建设,切实解决必要的工作经费,根据服务对象数量等给予协办

员适当工作补贴,所需资金纳入区 (市)和街道 (镇)财政年度

预算.

六、规范全市政策管理

各区、市要抓紧调整和完善有关政策,制定实施方案并按规

定审核、报批.各区、市调整基础养老金待遇、缴费补贴、丧葬

补助金等政策的,须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

审核,并按有关规定上报批准后实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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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,未尽事宜按鲁政发

〔２０１３〕１３号文件执行.此前我市出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

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以本通知为准.

青岛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

　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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